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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 12 日，105 国道 2206KM(信丰县大塘埠镇长岗村)路段发生一起 5 人死亡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信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县公安消防大队、县人民医院相继赶赴现场，全力抢救伤员。信丰县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道路交通事故处置应急预案，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领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施救和指挥调度事故处理。省公安厅交管局总工程师熊义津，交通处副处长洪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交警支队支队长朱雄武，市安监局副局长赖章忠等领导获悉案情后迅速赶到现场指导现场勘查和事故处置工作。根据《赣州市重大道路交通安全行政责任追究规定》和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信丰县“11.1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的通知》（〔2016〕434 号），成立了由市公安局牵头，市监察局、安监局、交通运输局、总工会以及信丰县人民政府等单位派员组成，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全面调查，对相关部门的安全监管情况进行认真细致地调查取证。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相关情况 
　　（一）事故当事人基本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1.成守群，男，49 岁，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马城镇人。系皖 D3062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 
　　2.郭年香，男，51 岁，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小江镇人。系赣 B78679 号中型客车驾驶人，在本起事故中死亡。 
　　3.林辉胜，男，43 岁，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小江镇人，信丰县村村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员工，赣 B78679 号中型客车乘客，在本起事故中死亡。 
　　4.杨 明，男，28 岁，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嘉定镇人，信丰县村村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员工，赣 B78679 号中型客车乘客，在本起事故中死亡。 
　　5.李春娣，女，40 岁，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新田镇人，信丰县村村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员工，赣 B78679 号中型客车乘客，在本起事故中死亡。 
　　6.王节省，男，61 岁，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嘉定镇人，信丰县村村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员工，赣 B78679 号中型客车乘客，在本起事故中死亡。 
　　事故共造成 5 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约 360 万元。 
　　（二）事故车辆情况 
　　1. 皖 D3062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使用性质：货运，核定载质量 9300KG，实载 0 吨。初次登记日期：2013 年 12 月 30 
　　日。车辆年检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登记所有人：淮南市启航物流有限公司，地址：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东路铁道口西。皖D6415 挂号重型自卸半挂车，使用性质：货运，核 定载 质 量 9000KG ，实 载 0 吨 。 核 定 外 廊 尺 寸 为10600*2500*3300MM,实际外廊尺寸为 12880*2550*2400MM。初次登记日期：2008 年 6 月 16 日，车辆年检有效期至 2017 年 6月。登记所有人：淮南市启航物流有限公司，地址：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东路贴到铁道口西，牵引车及挂车投保有交强险 11 万及商业险 105 万。 
　　2. 赣 B78679 号中型普通客车，使用性质：客运，核定载质量 19 人，实载 5 人。初次登记日期 2012 年 9 月 21 日，车辆年检有效期至 2017 年 9 月。登记所有人：信丰县村村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地址: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嘉定镇，车辆投保有交强险及承运人责任险。 
　　（三）事故现场情况及天气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 105 国道 2206KM（信丰县大塘埠镇长岗村）路段，该事发路段为南北走向，北往信丰县城方向，南往大塘埠镇方向。沥青路面，路宽 900CM,路肩 130CM ，双向两车道，中心单黄实线，在 105 国道由北向南的公路左侧为废弃路面，右侧为水沟及草坪。该路段为视线一般的弯道，交通标志齐全。事故发生时天气晴朗。该路段未被列为事故多发路段，近五年本路段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四）检验鉴定情况 
　　1.赣州俊琪机动车技术性能司法鉴定意见书：赣俊司鉴所〔2016〕（技）鉴字第 7016774 号鉴定意见皖D30625 车一轴制动鼓与制动摩擦片间隙大于规定要求，且皖 D5415 挂车一轴同轴轮胎花纹不一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相关技术标准要求；赣俊司鉴所〔2016〕（技）鉴字第 7016773 号鉴定意见赣B78679 车二轴同轴轮胎花纹不一致，且二轴右外侧胎冠花纹深度小于规定要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2.江西赣州司法鉴定中心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皖D5415挂车车前部的痕迹特征与赣 B78679 中型客车车前部的痕迹特征，符合两车在相对方向行驶过程中，皖 D5415 挂车车前部与赣B78679 中型客车车前部发生碰撞、刮擦接触所形成。 
　　3.江西赣州司法鉴定中心理化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驾驶人郭年香、成守群的血液内未检出乙醇成分。 
　　4.赣州俊琪机动车技术性能司法鉴定所车辆行驶速度司法鉴定意见书：皖 D30625/皖 D6415 挂车辆在事故发生前视频中的速度 67.3-74.9km/h；赣 B78679 车辆在事故发生前视频中的速度 65.9-72.0km/h。 
　　二、事故基本事实 
　　2016 年 11 月 12 日，成守群（持 A1A2 证）驾驶的皖 D30625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后挂皖 D6415 挂号自卸半挂车）沿 105 国道信丰县辖区由南往北方向行驶，凌晨 6 时 48 分许，车辆行驶至 2206KM 路段处时，与相对方向由郭年香（持 A2E 证）驾驶的赣B78679 号中型客车相撞，造成赣 B79679 号中型客车驾驶人员郭年香和乘客林辉胜、杨明、李春娣、王节省等五人死亡、皖 D3062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成守群一人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三、事故原因分析 
　　1. 成守群驾驶不符合安全技术性能的机动车（该车一轴制动鼓与制动摩擦片间隙大于规定要求，且皖 D6415 挂车一轴同轴花纹不一致、 擅自改装车辆结构， 核定外廊尺寸为10600*2500*3300MM,实际外廊尺寸为 12880*2550*2400MM）的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的规定占道行驶（该车制动轮胎印起端由南向北，左侧轮胎距左侧路面 100CM,右侧轮胎距路中心线170CM,该路段为中心单黄实线），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2. 根据询问调查以及查阅工作记录台账情况，11 月 12 日，信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坪石中队按照中队日常勤务安排，由中队长幸世阳在中队在岗值班，中队副中队长殷鑫和民警陈志飞驾驶警车在 105 国道大塘埠镇辖区路段正常巡逻。当天早晨 7 时许，路面巡逻民警陈志飞接到信丰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出警指令，称在大塘埠镇长岗村路段发生一起货车与客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有人员伤亡，要求立即前往处理。接警后，巡逻民警立即向大队领导报告，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先期处置，并积极投入到抢救伤员和现场维护工作之中。调查组未发现信丰县公安交警部门及民警在本起事故中存在失职、渎职情况。 
　　3. 根据调查组对信丰县交通运管所调查了解情况，信丰县交通运管所每月至少到客运企业安全检查一次，对客运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各项安全营运规章制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机构和管理人员履行职能情况，督促客运公司开展安全教育学习、定期检查车辆安全性能以及组织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等日常业务工作。调查组未发现信丰县交通局运管所在本起事故中存在安全监管不到位情况。 
　　4.根据调查组对淮南市启航物流有限公司相关人员的调查，淮南市启航物流有限公司中标赣州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后，公司挂靠车辆在信丰县营运期间，对车辆的安全运行管理不到位，安排肇事驾驶员成守群在患病未痊愈的情况下从事营运，未对车辆驾驶员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没有相关的安全检查记录和学习台账，该公司存在安全管理不到位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驾驶人驾驶车辆占道行驶，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淮南市启航物流有限公司对公司挂靠车辆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生产经营性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四、事故责任划分和处理建议 
　　1. 成守群驾驶不符合安全技术性能、擅自改装车辆结构的机动车占道行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之规定，成守群应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郭年香驾驶车辆虽有交通违法行为，但与本起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因此不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责任。鉴于郭年香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免于行政处罚。 
　　3.淮南市启航物流有限公司对挂靠车辆安全管理不到位，建议市安监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并责令其完善挂靠车辆安全管理及驾驶员安全教育制度，堵塞安全管理漏洞。 
　　4.信丰县村村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在事故发生前对车辆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车辆轮胎花纹存在不一致情况，没有及时督促整改到位，仍旧让车辆上路行驶，安全管理存在漏洞，建议信丰县安监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责成信丰县交通局运管所加强公司的安全监管，堵塞安全管理漏洞。 
　　5.信丰县“2016.11.1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5 人死亡，损失惨痛，教训深刻，责成信丰县人民政府认真从中汲取教训，切实加强和改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 
　　五、整改措施 
　　一是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机制。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明确落实好各单位和各职能部门的道路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各职能部门对交通管理工作的综治合力，相关部门要积极协调联动，发挥职能作用，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要建立交通综合治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经费投入机制，全面保障和推进道路交通综合治理工作，使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二是切实加强源头管理和监管力度。交通运管部门要加强客车、货车等重点营运车辆的安全监管力度，督导客货运运输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检查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督促企业加强对车辆及其驾驶人的安全管理，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定期对驾驶人落实交通安全培训，对客货运车辆落实定期安全检验，强化与驾驶人面对面的安全警示教育，切实提高驾驶人的责任意识，确保行车安全。 
　　三是进一步强化路面巡逻管控和违法查处力度。交警部门要集中警力，全力以赴开展路面交通秩序整治，提高路面见警率和民警管事率，狠抓重点时间、重点路段、重点车辆和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实施重点巡逻防控。要坚持日常管控和重点整治相结合，严格依法查处客车超员、货车载客、超载等客货运严重违法行为，加大路面违法打击力度，始终保持路面严管高压态势，确保辖区主要道路不漏管、不失控，严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